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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期收到七台

河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（[2017]第 12 次），根据会议纪要决定，

将兑现公司项目优惠政策事宜，现将政府扶持资金项目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

1、按照 2015 年市政府第 4 次专题会议纪要确定，经中介机构评

估，公司稳定轻烃项目应兑现扶持资金 4574 万元； 

2、按照 2015 年市政府第 26 次专题会议纪要确定，公司石墨烯

项目应兑现扶持资金 6000 万元，2016 年 1 月 21 日和 2016 年 4 月 15

日已分别兑现 500 万元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6-076 号公告，还

应兑现 5000 万元。 

根据七台河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（[2017]第 12 次）决定，

考虑到市政府可支配财力实际，经市政府与公司协商，原则上同意将

七台河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的房产所有权转让给公司，驻京办房产经

评估后，按照“多退少补”原则抵偿公司优惠政策资金。七台河市政

府驻北京办事处的房产属国有资产，其处置要按有关规定进行。由七



台河市财政局（国资办）、政府办、监察局、审计局组成联合工作组，

委托第三方进行资产评估，评估工作完成后由财政局负责将此项目工

作报七台河市政府审定后，确定兑付具体工作。七台河市政府驻北京

办事处的房产所有权转让完成后，公司在原房产处提供满足七台河市

政府驻京办开展工作所需的办公条件，七台河市政府驻京办房产涉及

的原租赁合同及权利义务关系由公司承接。 

二、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两项补助均与资本相关，确认为递延收益（合计 9574 万元），

自长期资产达到可供使用状态后，按照长期资产的预计使用期限十年，

将递延收益按直线法分摊转入当期损益。 

本次政府补助会对公司 2017 年度利润产生一定影响，具体数据

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 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

 

 


